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海财整合〔2021〕24 号

勐海县财政局关于安排 2021 年

财政涉农整合资金的通知

勐遮镇人民政府：

根据《西双版纳州财政局关于提前下达 2021 年第一批中央

财政专项扶贫资金的通知》（西财农发〔2020〕203 号）、《西

双版纳州财政局关于提前下达 2021 年中央水利发展资金的通

知》（西财农发〔2020〕201 号）及《勐海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

于安排使用 2021 年财政涉农整合资金的通知》（海政办拨

〔2021〕51 号）及《中共勐海县委统一战线工作部关于将勐遮

镇曼令村委会曼回民族团结示范村和勐遮镇曼洪村委会曼瓦民

族特色村项目资金拨到勐遮镇人民政府的函》（海统函〔2021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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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 号）文件，现将 2021 年财政涉农整合资金 107万元安排给你

单位，专项用于勐遮镇曼令村委会曼回小组民族团结示范村项

目。此款列入 2021 年“2130504，农林水支出—扶贫—基础设施

建设”预算支出科目。现将相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加强项目管理

你单位要采取有效措施加快项目实施，加快预算执行进度，

强化资金使用监管，严格执行有关财经制度，确保资金安全规范

使用。为进一步加强预算绩效管理，切实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，

请在组织预算执行中对照区域绩效目标做好绩效监控，确保年度

绩效目标如期实现。

二、注重定期调度督导

你单位要建立项目执行定期调度督导机制，及时掌握项目执

行和资金使用情况，对相关数据核实，保障各项基础数据的真实

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，报送相关资金安排、执行情况等信息。

附件：勐遮镇曼令村委会曼回小组民族团结示范村项目绩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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